
一、 重要提示

1.1�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公司” ）董事会（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并在该会议中审议和通过了公司2016年第一

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治卿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叶国华先生及财务副总监兼财务部主

任华新先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并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8,050,593 28,022,171 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1,018,001 19,838,862 5.9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经营活动使用的现金

流量净额以“-” 号填列)

1,947,815 -1,045,56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564,814 19,630,320 -1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145,237 52,176 2,09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53,846 56,323 1,948.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609 0.314 增加5.29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6 0.005 2,0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6 0.005 2,02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3,668

减员费用 -2,79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554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收益 57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97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0

所得税影响额 2,875

合计 -8,609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27,11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5,460,000,

000

50.56

4,380,000,

00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3,454,160,

321

31.98 0 未知 -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08,752,809 2.86 0 未知 -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7,655,800 0.63 0 未知 - 其他

上海康利工贸有限公司 21,415,300 0.2 0 未知 -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19,999,948 0.19 0 未知 -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新

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19,645,656 0.18 0 未知 -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14,967,897 0.14 0 未知 -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839,100 0.13 0 未知 -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839,100 0.13 0 未知 -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839,100 0.13 0 未知 - 其他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839,100 0.13 0 未知 - 其他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839,100 0.13 0 未知 -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839,100 0.13 0 未知 -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839,100 0.13 0 未知 -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839,100 0.13 0 未知 -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3,454,160,321 境外上市外资股 3,454,160,32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8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0,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08,752,809 人民币普通股 308,752,80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7,655,800 人民币普通股 67,655,800

上海康利工贸有限公司 21,415,300 人民币普通股 21,415,3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19,999,948 人民币普通股 19,999,94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9,645,656 人民币普通股 19,645,656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14,967,897 人民币普通股 14,967,897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83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39,1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83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39,1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83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39,1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83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39,1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83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39,1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3,83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39,1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83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39,1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83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39,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上述股东中，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为代理人公司；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于2016年3月31日 于2015年12月31日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变动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1,903,416 1,077,430 825,986 76.66

报告期内盈利增加，经营

活动产生现金流增加

预付款项 108,677 15,131 93,546 618.24 预付采购货款增加

应收利息 4,466 2,491 1,975 79.29 银行存款应收利息增加

短期借款 1,134,657 2,070,000 -935,343 -45.19

报告期内盈利，资金需求

降低

应付职工薪酬 134,155 39,999 94,156 235.40

已计提未发放的绩效考核

奖增加

专项储备 29,255 953 28,302 2,969.78

已计提未使用的安全生产

费增加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截至3月31日止3个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变动主要原因

2016年度 2015年度

财务费用 7,591 59,682 -52,091 -87.28 借款利息支出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11 5,726 -5,737 -100.19 存货计提的跌价准备减少

投资收益 163,525 81,653 81,872 100.27

联营公司本期盈利,投资

收益增加

营业利润 1,506,027 63,162 1,442,865 2,284.39

主要产品价格降幅小于原

料采购成本降幅，国内成

品油“地板价”（详情请参

见“重要提示” ）对公司业

绩带来较大支撑

营业外收入 3,914 10,009 -6,095 -60.90

报告期内无需支付的应付

款项减少

所得税费用 345,407 -1,490 346,897 不适用 报告期内盈利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有关股权分置改革事项的承诺

公司于2013年6月20日披露了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其中，公司控股股东中石化股份作出

的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主要承诺事项如下：

1)� �中石化股份自其所持本公司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后

首个交易日）起，在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前项承诺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

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12个月内不得超过5%，在24个月内不得超过10%。

2) � �中石化股份在上海石化股改完成后继续支持其后续发展， 并将其作为今后相关业务的发展平

台。

详情请参阅上载于上海交易所网站、香港交易所网站和本公司网站的有关公告，及刊载于2013年6月

20日的《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的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全文）。

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2013年7月8日召开的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2013年8月20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A股股票复牌，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获得上市流

通权。 有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实施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13年8月14日刊发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以及上载于上海交易所网站和香港交易所网站的《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2、有关大股东不减持事项的承诺

公司于2015年7月13日接到控股股东中石化股份通知，为维护和促进我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良好发

展态势，中石化股份将一如既往地积极支持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并承诺在自公告发布之日（即2015年7

月13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票。

对于上述三项承诺，公司未发现中石化股份有违反上述承诺及超期未履行的情况。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治卿

日期 2016-04-27

证券代码：

600688

证券简称：上海石化 公告编号：临

2016-08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6年6月15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上海石化” )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公

司的A股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参加网络投票。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6年6月15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中国上海市金山区金一东路1号金山宾馆北楼2楼多用厅

(五) A股股东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6年6月15日

至2016年6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及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及通过本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审议及通过本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审议及通过本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

4 审议及通过本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审议及通过本公司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6

审议及通过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6年度境内审

计师及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2016年度境外核数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

金

√

7

审议及通过本公司董事会提呈之本公司章程及其附件修正案，并授权董事会秘书代表本

公司负责处理因修订所需的各项有关申请、报批、披露、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包括依

据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进行文字性修改）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分别经公司2016年3月16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2016年3月16日

召开的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前述会议的决议公告有关内容已分别刊载于2016年3

月17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并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交易及结

算所有限公司网站和本公司网站。第1项、第2项和第5项议案的有关内容可参见本公司拟刊登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的201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第7项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4项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

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

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

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

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 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

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凡在2016年5月13日（星期五）下午办公时间结束时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保管的上海石化境内股东名册内之A股股东及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保管的上海石化股东名

册内之上海石化H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欲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参会事项参见本公

司发布的H股股东大会通知。

(二) 代理人

1.� �凡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有表决权的股东有权以书面形式委任一位或多位人士作为

其代理人，代表其出席现场会议及投票。 受委托代理人毋须为本公司股东。

2.� �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该委托书由委托人签署或由其以书面形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如

果该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则授权其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须经过公证。

3. � �投票代理委托书和/或已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原件最迟须在本次股东大会或其任何续

会（视乎情况而定）现场会议召开前24小时交回本公司法定地址方为有效。 A股股东应将有关文件递交

上海石化（地址为中国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48号上海石化董事会秘书室，邮编：200540）。 欲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的H股股东参会事项请参见本公司发布的H股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如未在前述规定的时间内收到

有关文件的原件，该股东将被视为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关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无效。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688 上海石化 2016/5/13

（三）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

本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时应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或护照）。 如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为法人，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

资格的证明，并提供能够让本公司确认其法人股东身份的信息。 如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受委托代理

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或法人股东的董事会或

者其他决策机构经过公证证实的授权决议副本，并提供能够让本公司确认其法人股东身份的信息。

（二） 欲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填妥201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并于2016年5月26

日（星期四）之前将出席确认回执送达本公司。 详情请参阅201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六、其他事项

（a）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b） 本次股东大会预计历时不超过一个工作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的

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c） 持有本公司H股的股东请注意：

有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之暂停过户日期

本公司将于2016年5月16日（星期一）至2016年6月15日（星期三）止期间（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

理H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以确认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之权利。 持有本公司H股股份的股东（“H股股

东” ），如欲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于会上投票，必须于2016年5月13日（星期五）下午4时30分或之前将填

妥之H股股份过户表格连同有关之股票交回本公司之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地址

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17楼1712-1716号铺进行登记。

有关派发H股末期股利之暂停过户日期

本公司董事会已建议派发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股息每10股人民币1.00元（含税）（“末期

股利” ）。 如末期股利籍本公司股东于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第4项决议案而予以宣派，H股末期股利预期将

于2016年7月15日（星期五）或左右支付予于2016年6月29日（星期三）营业时间结束时名列本公司H股

股东名册之股东。末期股利以人民币计值及宣派。 应支付予本公司A股股东的末期股利将以人民币支付，

应支付予本公司H股股东的末期股利将以港币支付。 应付港币金额将按于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派发末期股

利当日之前一个公历星期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港币收市汇率平均值计算。

本公司将于2016年6月24日（星期五）至2016年6月29日（星期三）止期间（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

理H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以确认获发末期股利之权利。 所有填妥之H股股份过户表格连同有关之股票，

必须于2016年6月23日（星期四）下午4时30分或之前交回本公司之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

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17楼1712-1716号铺进行登记。

有关派发股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

根据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其实施条例以及相关规定，本公

司向名列于本公司H股股东名册上的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股息时，有义务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0%。 任何以非个人股东名义，包括以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或受托人、或其他组

织及团体名义登记的股份皆被视为非居民企业股东所持的股份。 所以，其应得之股息将被扣除企业所得

税。 如H股股东需要更改居民身份，请向代理人或信托机构查询相关手续。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函[2011]348号规定，对于本公司H股个人股东（“H股个人股东” ），应由本

公司代扣代缴股息个人所得税； 同时，H股个人股东可根据其居民身份所属国家与中国签署的税收协议

或内地和香港（澳门）间税收安排的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 本公司将按10%税率代为扣缴H股个人股

东为香港、澳门居民以及其他与中国协议股息税率低于10%的国家居民的个人所得税。如果H股个人股东

为与中国协议股息税率低于10%的国家居民，本公司可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

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的公告》代为办理享受有关协议优惠待遇申请。 如果H股个人股东为与中国协

议股息税率高于10%但低于20%的国家居民，本公司将按协议的实际税率扣缴个人所得税。如果H股个人

股东为与中国并无达成任何税收协议的国家居民或与中国协议股息税率为20%的国家或属其他情况，本

公司将按20%税率扣缴个人所得税。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相关规

定：

对于内地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投资上海石化H股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本公司对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

资基金按照2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对企业投资者不代扣股息红利所得税，应纳税款由企业自行申报缴

纳。

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本公司按

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 对于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

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

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

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的差额予以退税。

本公司将以2016年6月29日 （星期三） 营业时间结束时本公司H股股东名册上所记录的登记地址

（“登记地址” ）为基准来认定H股个人股东的居民身份，并据此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如果H股个人股东

的居民身份与登记地址不一致，H股个人股东须于2016年6月23日（星期四）下午4时30分或之前通知本

公司之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联系方式为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

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17M楼。 对于H股个人股东在上述期限前未能向本公司之H股股份过户登记

处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的，本公司将根据2016年6月29日（星期三）营业时间结束时本公司H股股东名册上

所记录的登记地址为基准来认定H股个人股东的居民身份。

对于任何因股东身份未能及时确定或确定不准而引致的任何申索或对于代扣代缴机制之任何争议，

本公司将不承担责任，亦不会予以受理。

如本公司H股股东对上述安排有任何疑问， 务必向其税务顾问咨询有关拥有及处置本公司H股股份

所涉及的中国内地、香港及其他国家（地区）税务影响的意见。

本公司A股股东派发股利的股权登记日、派发办法和时间将另行公告。

（d）本次股东大会秘书处：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联系方式如下：

中国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48号

邮政编码：200540

电 话：（8621）57943143

传 真：（8621）57940050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附件1：201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附件2：201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之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1：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出席确认回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规定，凡欲参加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

司” ）201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股东周年大会” ）之本公司股东，应按下列填写出席确认回执。

姓 名 持股量（股）

A股 H股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通讯地址 通讯电话

股东签署：

日 期：

附注：

1． 根据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股东周年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5月13日

（星期五），凡于该日下午办公时间结束后登记在本公司股东名册之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填写此出席确认

回执并出席股东周年大会。

2．请用正楷填写。 填写复印本亦属有效。

3．请附上身份证明文件和持股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凡是出席股东周年大会的股东，需持股东账户卡

及本人身份证，受托出席者还需持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的代理人需持股东单位证明，以

办理登记手续。

4．请于2016年5月26日（星期四）前（如采用邮递方式，以当地邮戳为准）将此回执送达：

(a)�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股东

(1)� �若亲递，可送至：

中国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48号·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或

中国上海市延安西路728号·华敏翰尊国际28层B座·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2)� �若邮递，可寄至：

中国上海市金山区金一路48号·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邮政编码：200540

(3)� �若传真，可传至：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传真号码：8621-57940050

(b)�持有本公司H股股份的股东

请亲递或邮递到本公司之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183号合和中心17M楼。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大会主席（附注1）,联系电话： ,为本单位（或本人）

的代理人，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6年6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股东周年

大会” ），审议股东周年大会通知所列载的决议案，并代表本单位（或本人）依照下列决议案投票。 如无

作出指示，则代理人可自行决定投赞成票或反对票。

委托人持股数（A股/H股）（附注2）：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赞成（附注3） 反对（附注3）

普通决议案

1 审议及通过本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2 审议及通过本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3 审议及通过本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 ?

4 审议及通过本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审议及通过本公司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6

审议及通过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6年度境内审计

师及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2016年度境外核数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特别决议案

7

审议及通过公司董事会提呈之公司章程及其附件修正案，并授权董事会秘书代表本公司负

责处理因修订所需的各项有关申请、报批、披露、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包括依据有关监

管部门的要求进行文字性修改）

委托人签名（盖章）（附注4）：

委托人身份证号（附注4）：

受托人签名（附注5）：

受托人身份证号（附注5）：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 请填上受托人的姓名。 如未填上姓名，则股东周年大会主席将出任阁下的代理人。 阁下可委托一

位或多位代理人代表出席及投票，受托人不必为上海石化股东，但必须亲自代表阁下出席股东周年大会。

对本授权委托书的每项变更，将须由签署人签字方可。

(2) 请填上以阁下您的名义登记与本授权委任书表格有关的股份数目。 如未有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

托书将被视为与以您阁下名义登记之所有本公司股份有关。

(3) 谨请注意：阁下如欲投票赞成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适当地方加上「√」号；如欲投票反对决

议案，则请在「反对」栏内适当地方加上「√」号，如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代理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

票。 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投弃权票、放弃投票，公司在计算该决议案表决结果时，均不作为有表决权

的票数处理。

(4) 请用正楷填上阁下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如阁下为一法人单位，则本授权委托书上须盖上法人单

位的印鉴，或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正式授权代理人亲笔签署。

如本授权委托书由阁下的授权代理人签署，则必须经过公证。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刘述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自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丽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9，031，427，402.90 8，860，096，998.43 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833，565，005.15 4，677，645，601.79 3.3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23，136，379.41 145，896，408.45 52.9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894，349，958.63 1，797，732，885.66 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3，061，499.62 118，085，602.20 2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7，531，157.43 116，379，531.56 3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22 2.65 增加0.5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8 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8 37.5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24，617.1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640，089.2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9，871，541.3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2，017.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706.35

所得税影响额 1，941，100.60

合计 -4，469，657.8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9,70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

230,785,

410

16.05 无 国有法人

伟华电子有限公司

225,023,

393

15.65 无 境外法人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67,120,

815

11.63 无 国有法人

广东省外贸开发公司

112,012,

498

7.79 无 国有法人

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55,677,825 3.87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30,811,400 2.14 未知 国有法人

陈文生 15,992,100 1.11 未知 未知

芜湖长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14,488,232 1.01 未知 未知

周伟青 14,613,239 1.02 未知 未知

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 8,194,962 0.57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 230,785,410 人民币普通股 230,785,410

伟华电子有限公司 225,023,393 人民币普通股 225,023,393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67,120,815 人民币普通股 167,120,815

广东省外贸开发公司 112,012,498 人民币普通股 112,012,498

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5,677,825 人民币普通股 55,677,82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0,811,4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11,400

陈文生 15,99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92,100

芜湖长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4,488,232 人民币普通股 14,488,232

周伟青 14,613,239 人民币普通股 14,613,239

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 8,194,962 人民币普通股 8,194,9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外贸开发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变动超过30%）情况及原因说明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原因说明

在建工程 407，091，471.14 235，918，291.02 72.56

主要系本期下属孙公司常熟生益科技有限公司随

工程开展而增加工程投入所致

预收款项 8，453，007.93 3，284，652.88 157.35

主要系全资子公司东莞生益电子有限公司本期预

收客户款项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4，386，474.89 6，907，026.97 -36.49 主要系本期末应计贸易融资贷款利息减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365，767.53 -62，021.27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公司确认的外币报表折算损

失增加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变动超过30%）情况及原因说明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9，078，389.45 6，164，626.56 47.27

主要系公司本期应交增值税增加而增加计提附加

税所致

管理费用 129，193，251.07 84，243，284.30 53.36

主要系公司本期研发投入增加，以及随着自营利润

增加而增加奖金计提等所致

投资收益 1，519，397.14 473，636.38 220.79 主要系各联营公司本期盈利有所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327，182.71 1，142，170.35 -71.35 主要系公司上年同期固定资产处置较多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变动超过30%）情况及原因说明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3，136，379.41 145，896，408.45 52.94

主要系公司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42，863，895.46 -151，912，061.21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820，865.46 40，452，008.53 -53.47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述峰

日期 2016-04-28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贾锐军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事、副总经理王旭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财务部部长汪柱雄先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5,917,039,139.73 25,639,413,845.07 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0,960,640,380.07 20,319,604,837.96 3.1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3,020,985.07 336,579,015.42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37,013,368.14 1,521,975,437.78 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41,035,542.11 627,523,867.64 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1,109,435.84 586,817,458.85 9.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11 3.34 减少0.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3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3 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8,731.9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5,693.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075.00

所得税影响额 13,606.25

合计 -73,893.7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7,32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1,026,177,895

53.2

5

833,482,051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8,522,842

12.9

0

无 其他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27,181,282 1.41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6,259,452 1.36 未知 国有法人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交易所)1

19,462,901 1.01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232,500 1.00 未知 国有法人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8,089,020 0.94 未知 其他

DEUTSCHE�BANK�

AKTIENGESELLSCHAFT

16,933,354 0.88 未知 其他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交易所）2

11,740,394 0.61 未知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11,112,074

0.58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8,522,842 人民币普通股 248,522,842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192,695,844 人民币普通股 192,695,844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27,181,282 人民币普通股 27,181,28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6,259,452 人民币普通股 26,259,452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交易所)1 19,462,901 人民币普通股 19,462,90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23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32,50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8,089,020 人民币普通股 18,089,020

DEUTSCHE�BANK�AKTIENGESELLSCHAFT 16,933,354 人民币普通股 16,933,354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交易所）2 11,740,394 人民币普通股 11,740,39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11,112,074 人民币普通股 11,112,07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易方达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交易所）1和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交易所）2同属于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无限

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公司也未知其关联关系。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应收账款 1,179,594,075.00 889,838,246.54 32.56%

在建工程 1,042,091,366.06 792,845,419.84 31.44%

其他非流动资产 - 3,837,600.00 -

预收款项 9,461,651.02 4,057,278.81 133.20%

应付职工薪酬 217,959,475.15 439,334,060.78 -50.39%

应付利息 73,458,882.11 40,958,883.11 79.35%

应付股利 - 14,261,651.92 -

1）应收账款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公司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2）在建工程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浦东机场三期工程和飞行区下穿通道及5号机坪改造工程项目支

出较期初增加所致；

3）其他非流动资产同比减少主要是公司期初已付款设备到货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4）预收款项同比增加是公司客户预付款项增加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同比减少是本期支付应付职工工资所致；

6）应付利息增加是本期计提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7）应付股利同比减少是本期支付境外投资者股东代扣红利税税款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营业外收入 161,497.00 54,327,711.72 -99.70%

营业外支出 215,921.98 52,500.00 311.28%

1） 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主要原因是上期收到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跨境应税服务增值

税清算退税款，本期无此类收入；

2） 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帮扶资金支出增加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收到的税费返还 - 52,540,734.52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3,770,692.03 61,950,500.29 -61.6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56,151,472.99 392,020,243.10 41.87%

支付的各项税费 180,416,895.98 84,492,522.22 113.5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52,533,623.32 135,159,488.76 86.84%

1） 收到的税费返还同比减少原因是上期收到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跨境应税服务增值

税清算退税款，本期无税费返还；

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收到的存款利息收入、合同保证金同比下

降所致；

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支付的职工工资同比增长所致；

4） 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增长是本期支付的税费同比增加所致；

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飞行区下穿通道及5

号机坪改造工程和浦东机场三期工程等工程款支出同比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三期工程项目的议案，项目

批复总投资估算为201亿元。 报告期内，已完成卫星厅施工图设计、卫星厅及捷运车站工程和捷运系统

土建工程施工招标，卫星厅桩基工程累计完成87%工程量，项目实际投入金额15,500万元，累计投入金

额40,080万元，项目所需资金为公司自筹。

根据民航局关于浦东机场航班时刻资源市场配置改革试点工作要求，浦东机场共有14个高峰时刻

（10:00-23:59每小时一个）通过抽签形式得到了分配，后续还有同时段的14个时刻将通过行政分配的

方式用于国际航线特别是长航线的使用。 预计浦东机场部分高峰小时时间段内的起降架次将从目前的

74架次实际增至76架次，将对浦东机场业务量的实际增长起到积极作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 ）相关承诺

（一）集团公司高度重视中国证监会的监管要求，正积极研究承诺履行的相关工作。

由于机场行业固有的占地面积大，且具有极强土地专用属性的特征，客观上增加了将集团内航空主

营资产整合进入上市公司的难度。 多年来，集团公司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争取在土地处置方式和

土地价格方面获得相应的支持。 目前，集团公司正在向相关政府部门争取以“作价出资”方式对相关土

地进行处置。 集团公司将继续努力推进核心资产上市工作，在相关土地合理利用方案获得政府部门认

可的条件下，积极履行承诺，实现通过一个上市公司整合集团内航空主营业务及资产、解决同业竞争的

目标，并一如既往地注重和保护股东利益。

（二）集团公司关于限售股流通的承诺：

集团公司特向公司承诺，其持有的于2016年3月2日限售期满的833,482,051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自2016年3月2日起自愿继续锁定一年。 锁定期限内，集团公司持有的该等股份不通过上交所挂牌出

售或转让。

集团公司上述承诺正在履行中。

二、公司相关承诺

对于尚在办理中的房屋建筑物房产证，公司将尽最大努力并继续安排专人负责推进相关工作，维护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相关工作预计2017年底前办理完毕。

公司上述承诺正在履行中。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锐军

日期：2016年4月26日

公司代码：

600009

公司简称：上海机场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183

公司简称：生益科技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688

公司简称：上海石化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B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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